
■ 责编：郭宏 美编：苏振 电话：

010－63070383 E-mail:gsb001@zzb.com.cn

■ 2018年8月14日 星期二

公司深度

nvestigation

A06

I

信披违规被罚

这个高达30亿元的总承包合同，只是美丽生态众多

项目其中一个，类似青城幻景项目这种号称“已签订合

同”却迟迟未能动工的项目还有不少。

2017年9月26日， 美丽生态全资子公司八达园林与

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贵安新区花溪大学城两河两园

指挥部签署了《贵安新区花溪大学城两河两园建设工程

施工分包合同》，合同金额约4亿元。 根据美丽生态最新

公告，该项目同样尚未开工。

有的项目未签合同但签了框架协议。 2016年12月，

美丽生态与中建西南分公司、四川富航资金公司、乐山文

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50亿元的《战略合作协

议书》，内容为乐山市老城区历史文化遗址构建项目。 截

至目前，美丽生态未签署具体合作合同。

2017年9月27日， 美丽生态与金沙县人民政府签署

了《金沙县玉簪花海、金溪公园PPP项目框架协议书》，

协议总投资额约26亿元。 该项目同样一直未开工。

查阅公告发现，签订重大项目框架协议或合同时，美

丽生态通常以临时公告的形式主动披露， 但项目重大变

化情况如停工，却不及时披露。 比如，2016年10月21日，

美丽生态公告称， 八达园林中标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

梅花山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景观绿化美化环境

整治工程），项目金额约3.1亿元。 在2016年报和2017年

报中，美丽生态均透露该项目在确认收入。 不过，今年7

月26日，公司回复深交所的年报问询函时才披露该项目

已经停工。

此前因项目进展情况信息披露存在问题， 美丽生态

收到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书指出，美丽

生态在2015年10月10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文件中，对

阜宁县金沙湖项目和镇江市官塘新城路网绿化工程的进

展情况披露存在误导性陈述，将这两个已经基本处于停工

状态的项目描述为“工程进展良好，项目正常施工中。 ”

2016年9月12日， 在阜宁县金沙湖项目已明确终止

的情况下，美丽生态直至2016年10月26日晚才公告披露

此事，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 告知书指出，按照合同总

金额计算，若金沙湖项目继续履行，未来约7.22亿元待确

认收入， 占美丽生态2015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75.24%。

金沙湖项目终止对美丽生态经营成果会产生重要影响，

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所规定的重大

事件，应当在合同签订后两个交易日内披露。

此外，美丽生态在当初的重大资产重组文件中，对一

些框架协议的最新进展情况未如实披露。 比如，2015年5

月27日， 八达园林与新源县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

订《新源县世外桃源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金额

1.5亿元。当年9月，该框架协议已终止履行，美丽生态未准

确披露上述框架协议的进展情况，存在误导性陈述。

对于美丽生态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 监管部门一直

紧密盯防。比如，深交所在2016年年报和2017年年报问询

函中，均要求美丽生态全面梳理并列示已签订的重大合同

包括框架协议的履行情况，包括项目名称、主要项目内容、

总投资额、目前进展情况、是否已签订施工合同、截至报告

期末的完工进度、报告期末累计确认收入及成本等。

今年7月26日，美丽生态回复了2017年报问询函后，

深交所次日再度发出问询函进行追问， 要求说明目前所

有在手项目中已停工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数量占比、项

目金额占比、已形成存货部分占比，以及主要项目停工时

间等，并对照《深交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7号———上市

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第十二条规定说明是否履

行了相应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美丽生态对深交所的追问仍未回复，公司一系

列项目的真实的情况仍有待披露。

项目发包方成“老赖”

美丽生态30亿元巨额合同有蹊跷

□本报记者 王兴亮

造价高达30亿元的项目总承包合同， 签订

至今一年多不见任何进展， 交易发包方更是已

成“老赖” 。 美丽生态全资子公司八达园林去年

3月承揽的一项度假园区施工总承包工程充满

蹊跷。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深入调查发现，该度

假园区项目的名称及规划、主体公司、投资金额

均已发生变化，但上市公司未对此进行披露，也

未对项目能否成功落地的不确定性进行充分披

露，涉嫌信披违规。

巨额项目存蹊跷

沿着青城山大道一路南下， 驱车不到半个小

时， 就可以到达著名的青城外山景区所在地———

大观镇。 这个小镇距都江堰市区20公里， 交通便

利，山清水秀，空气宜人，具备优质的旅游产业发

展基础。

在这里， 美丽生态承揽了重大项目青城幻景休

闲度假园区总承包施工工程。 2017年3月20日晚，美

丽生态发布公告称， 全资子公司江苏八达园林有限

责任公司（简称“八达园林” ）与四川省道之源企业

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简称“道之源” ）签署了《青城

幻景生态养生主题度假园区合同》。 合同造价约为

300001.78万元，最终以审计核算为准。

高达30亿元的合同对美丽生态来说数额不小。

公司2016年营业收入仅10.54亿元。 公告发布次日，

在深证成指仅上涨0.52%的基础上， 美丽生态股价

开盘大涨5.17%，收盘涨2.3%。

公告显示， 双方此次合作的项目名为青城幻景

生态养生主题度假园区总包工程，项目占地约4124

亩。 项目一期占地3417亩，总建筑面积32.6887万平

方米；二期预留占地707亩。 工程位于都江堰市南端

的大观镇， 属于大青城旅游产业空间结构中的南翼

康体养生旅游发展翼；其中，四区中的以“道文化”

为主题的康体养生功能区， 包含该旅游区入口公园

区、康体养生基地、生态植物及现代农业观光园、时

尚美容养生走廊、高端主题酒店区，以及购置设备等

工程等园林绿化综合性项目。

按照合同，项目计划开工日期为2017年5月，计

划2019年10月竣工，建设时间为2.5年。 不过，目前

仍未见项目开工的信息。 美丽生态披露的该项目最

新进展是，今年7月25日回复深交所问询函时透露，

已签订施工合同但仍未开工。

根据美丽生态发布的公告， 道之源注册资本高

达1亿元，法定代表人为王健，注册地为四川省成都

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青景社区1组。

能抛出30亿合同的道之源，究竟是一家怎样的

公司？ 合同签订一年多未动工，究竟出了什么状况？

7月26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赶到都江堰市实地调查。

由于注册地址并未公布具体楼栋号， 记者在青

城山镇青景社区多方打探， 依然未能找到道之源的

注册地址。不过，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名工作人员

透露，道之源的注册地确实在此，但办公地址在青雨

路58号。“那里原来挂着道之源的招牌，现在不知道

拆了没有。 ”

当记者找到青雨路58号时， 发现此处是一家

“青怡农家乐” ， 从外面看不到任何道之源的痕迹。

附近一家面馆老板告诉记者， 此处确实是道之源原

来的办公地点，但“已经搬走了。这里现在是道之源

部分员工的住宿之地。不知道王健是否住这里，很少

看见他。 ”

中国证券报记者来到都江堰市大青城休闲旅

游产业园区管委会。 一位易姓负责人表示，如果市

里有投资达到30亿元的项目，他们肯定会知道，但

他确实没有听说过青城幻景生态养生主题度假园

区项目，并建议记者到项目所在地大观镇了解详细

情况。

在项目所在地的大观镇， 记者向当地多位摩

的司机以及小卖部老板询问是否听说过青城幻景

生态养生主题度假园区，均得到否定回答。大观镇

政府党政办公室主任杨治国向记者表示， 虽然公

告称项目所在地位于大观镇， 但他本人并未听说

过青城幻景生态养生主题度假园区项目； 经其询

问负责项目招商引资工作的同事， 也未听说过该

项目。

查询工商信息发现， 道之源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4年3月7日，注册资本确为1亿元。 其中，王健认

缴出资规模为8700万元，持股87%，为最大股东。 不

过，道之源涉及多起诉讼，其中包括民间借贷纠纷。

由于未能及时还款， 该公司及王健目前均已被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且王健持有的道之源股权已被

多家法院冻结。比如，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公示信

息显示，从2015年11月11日起，冻结王健在道之源

价值4500万元的股权至2018年11月10日； 眉山市

东坡区人民法院公示信息显示， 自2018年1月17日

起冻结王健在道之源价值8700万元的股权至2021

年1月16日。

作为30亿元重大合同的发包方，道之源以及其

大股东均成为“老赖” ，且股权被冻结。 这些可能影

响30亿合同执行的重要信息， 美丽生态均未公告，

也未进行相关风险提示。

合同能否履行

道之源能否履行合同，成为美丽生态

能否顺利完成30亿大单的关键。

7月26日，经多方联系，中国证券报记

者终于在大观镇见到道之源法定代表人

王健。 这是一栋三层楼房，屋外挂着“四

川睿源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简称

“睿源旅游” ）的招牌，并没有道之源的

痕迹。从大门进去后只有一道楼梯通往楼

上，楼道角落堆放着脚手架、铝材等建筑

用品，显示刚装修不久。 三楼仍在装修并

未开放，二楼是主要办公区。推门进去，奢

享青城四个大字首先映入眼帘。 再往里，

宽阔的大厅里整齐摆放着二十四个工位，

仅有数人在此办公。

王健在其办公室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去年5月份，由于大青城片区整个旅游

规划调整，导致青城幻景项目规划变更配

套，包括项目选址、投资金额等都进行了

改变。“去年5月，我们以正式商务函的形

式，给八达园林发去项目变更的情况。 ”

记者未能获得该商务函详细内容。

不过， 王健给记者看了奢享青城项目规

划图。 规划显示，新项目名为“奢享青城

生态养生主题度假园区” ，用地选址与青

城幻景项目一样位于都江堰市南端的大

观镇， 属于大青城旅游产业空间结构中

的南翼康体养生旅游发展翼， 以 “道文

化” 为主题的康体养生功能区位于四区。

项目建设期为三年， 总投资约30.6亿元。

其中，一期总投资约20.5亿元，总占地仍

为3417亩，与青城幻景项目一致；总建筑

面积发生了一些变化， 由32.68万平方米

调整至23.6万平方米。

“去年12月份，我们与都江堰市政府

签订了投资协议，之后就紧锣密鼓的推进

项目进程。今年3月，我们按照投资协议的

约定， 成立了新的项目公司睿源旅游，负

责奢享青城项目的具体实施。 ”王健告诉

记者，奢享青城项目目前已在都江堰市发

改局备案，正在进行测绘、摸底、征地、拆

迁、安置、赔付等工作，都是按照政府规定

的流程稳步进行。

不过，发改局网站备案的情况与王健

介绍的有所不同，项目名称、总投资金额

有一定出入。 成都市政府网站披露的

2018年3月都江堰市发改局投资项目备

案情况统计表显示，名为“奢享青城低碳

生态养生基地” 的项目已于3月28日备

案， 项目业主为四川睿源旅游投资开发

有限公司，总投资25.0585亿元。建设内容

包括项目拟占地4124亩。 其中，项目一期

占地3417亩（建设用地总面积710亩，流

转用地总面积2707亩），总建筑面积24万

平方米；二期预留占地707亩。 其中包括

开放式观光区、动植物生态观光区、康养

基地区、五星级酒店与商业服务区，以及

购置设备等工程。

工商信息显示，睿源旅游成立于2018

年3月12日，注册资本6000万元，目前只

有两个自然人股东，王健不在其中且并非

公司法定代表人，从股权结构上看不出与

道之源存在联系。

项目规划、名称、投资金额及主体公

司均发生变更，八达园林与道之源签订的

青城幻景项目合同是否还有效？一位法律

界人士指出，严格而言，睿源旅游不是道

之源的子公司，不能直接承接道之源与八

达园林此前的合同关系。在项目及项目主

体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八达园林稳妥的

措施是与新的项目业主依据新的项目情

况签订新的总承包合同，否则项目责任主

体不明。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究竟该找

哪家公司呢？ ”

美丽生态对此至今仍未进行公告。根

据2017年5月发布的《深交所行业信息披

露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从事土木工程

建筑业务》第八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从

每个季度结束之日起一个月内通过临时

报告形式披露上一季度的重大项目对应

合同金额、工程进度等，并说明交易对手

的履约能力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项目落地存不确定性

重大合同风险是上市公司应该及时

并准确披露的重要信息。

根据深交所2015年4月发布的《主板

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交易和关

联交易》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披露的与日

常生产经营相关的重大合同事项至少应

包含合同重大风险提示，包括合同的生效

条件、履行期限、重大不确定性等；合同当

事人情况介绍，包括上市公司董事会对当

事人履约能力的分析等。

在美丽生态去年发布的公告中，披露

了与道之源签订的合同主要内容，包括工

期要求、合同价款、工程结算与验收等的

具体条款。 美丽生态进行了风险提示，比

如，合同的履行将占用公司较大的流动资

金、合同存在最终金额与协议金额不一致

的风险、工程款支付进度影响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等。 记者注意到，风险提示中并没

有提示该项目可能存在无法落地的重大

不确定性，也没有对道之源的履约能力进

行详细说明。

“奢享青城项目我们知道，选址确实

是位于大观镇。 ” 大观镇政府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据其了解，该

项目目前应该还属于前期规划设计阶

段， 后续能否真正落地仍存在不确定性

因素。

“项目落地的前提条件是项目规划

要符合都江堰市整体产业规划，如果不符

合后面都无从谈起。 ” 该负责人表示，“另

外从程序上看，拆迁工作将由都江堰市国

土资源局委托大观镇政府推进，不会是企

业自己进行。目前奢享青城项目还在准备

方案，其他工作还没有开展，没有开始拆

迁，可以说还未进入实质阶段。 ”

不过，王健认为自己履约能力不存在

问题， 且项目不存在不能落地的可能。

“关于失信被执行人的问题，我已采取还

款等措施，争取尽快解决，不让其影响到

项目进程。 ” 王健表示，项目规划落地后

才与当地政府签投资协议， 正在加快推

进，争取将奢享青城项目打造成四川旅游

的一张名片。

同时，王健透露了当初选择八达园林

作为施工总承包的原因。“当时去八达园

林考察过，发现他们在园林绿化方面确实

做得不错。 ” 王健表示，奢享青城项目进

入招投标程序后，将优先考虑与八达园林

合作。 “八达园林只有园林绿化施工资

质，到时还需找有建筑工程施工资质的公

司一起参与竞标。 ”

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既然当初明知

八达园林只有园林绿化资质，为何还要与

其签订高达30亿元的施工总承包合同？王

健解释，当初八达园林联合一家有资质的

建筑公司一起参与签订合同。八达园林是

总牵头，由其负责找一家建筑公司联合开

展总承包。

“双方只是签订框架性合同，因为当

时项目还未落定，只是概念性规划。 ” 王

健表示，随着奢享青城项目的推进，当进

入招投标程序时会再次考核八达园林的

具体情况，看其施工资质、资金实力等能

否符合要求。

对于王健透露的上述信息，美丽生态

并未披露。 根据《深交所行业信息披露指

引第7号———上市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建筑

业务》第十一条：上市公司重大项目已签

订重大合同的，应当及时披露重大项目合

同的各方基本情况。

就青城幻景项目的相关情况，中国证

券报记者8月7日致电美丽生态，公司董秘

办有关人士要求记者发送采访提纲至指

定邮箱，但截至记者发稿未予回复。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徐伟斌律师表

示， 对于可能影响公司股价和投资者决

策的信息， 上市公司应及时、 公平地披

露，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

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大项目的最新进展情况属于可

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项， 上市公司若不

如实披露，故意遗漏、隐瞒甚至是误导性

陈述，涉嫌信批违规，监管部门应该予以

查处。

视觉中国图片

项目发包方成“老赖”

美丽生态30亿元巨额合同有蹊跷

本报记者 王兴亮

造价高达30亿元的项目总承包合同，签订至今一年多不见任何进展，交易发包方更是已成“老赖” 。 美丽生态全资子公司八达园林去年3月承揽的一项度假园区施工总承包工程充满蹊跷。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日深入调查发现，该度假园区项目的名称及规划、主体公司、投资金额均已发生变化，但上市公司未对此进行披露，也未对项目能否成功落地的不确定性进行充分披露，涉嫌信披违规。

巨额项目存蹊跷

沿着青城山大道一路南下，驱车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著名的青城外山景区所在地———大观镇。 这个小镇距都江堰市区20公里，交通便利，山清水秀，空气宜人，具备优质的旅游产业发展基础。

在这里，美丽生态承揽了重大项目青城幻景休闲度假园区总承包施工工程。 2017年3月20日晚，美丽生态发布公告称，全资子公司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八达园林”）与四川省道之源企业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简称“道之源” ）签署了《青城幻景生态养生主题度假园区合同》。 合同造价约为300001.78万元，最终以审计核算为准。

高达30亿元的合同对美丽生态来说数额不小。 公司2016年营业收入仅10.54亿元。 公告发布次日，在深证成指仅上涨0.52%的基础上，美丽生态股价开盘大涨5.17%，收盘涨2.3%。

公告显示，双方此次合作的项目名为青城幻景生态养生主题度假园区总包工程，项目占地约4124亩。 项目一期占地3417亩，总建筑面积32.6887万平方米；二期预留占地707亩。 工程位于都江堰市南端的大观镇，属于大青城旅游产业空间结构中的南翼康体养生旅游发展翼；其中，四区中的以“道文化”为主题的康体养生功能区，包含该旅游区入口公园区、康体养生基地、生态植物及现代农业观光园、时尚美容养生走廊、高端主题酒店区，以及购置设备等工

程等园林绿化综合性项目。

按照合同，项目计划开工日期为2017年5月，计划2019年10月竣工，建设时间为2.5年。 不过，目前仍未见项目开工的信息。 美丽生态披露的该项目最新进展是，今年7月25日回复深交所问询函时透露，已签订施工合同但仍未开工。

根据美丽生态发布的公告，道之源注册资本高达1亿元，法定代表人为王健，注册地为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青城山镇青景社区1组。

能抛出30亿合同的道之源，究竟是一家怎样的公司？ 合同签订一年多未动工，究竟出了什么状况？ 7月26日，中国证券报记者赶到都江堰市实地调查。

由于注册地址并未公布具体楼栋号，记者在青城山镇青景社区多方打探，依然未能找到道之源的注册地址。 不过，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名工作人员透露，道之源的注册地确实在此，但办公地址在青雨路58号。 “那里原来挂着道之源的招牌，现在不知道拆了没有。 ”

当记者找到青雨路58号时，发现此处是一家“青怡农家乐” ，从外面看不到任何道之源的痕迹。 附近一家面馆老板告诉记者，此处确实是道之源原来的办公地点，但“已经搬走了。 这里现在是道之源部分员工的住宿之地。 不知道王健是否住这里，很少看见他。 ”

中国证券报记者来到都江堰市大青城休闲旅游产业园区管委会。 一位易姓负责人表示，如果市里有投资达到30亿元的项目，他们肯定会知道，但他确实没有听说过青城幻景生态养生主题度假园区项目，并建议记者到项目所在地大观镇了解详细情况。

在项目所在地的大观镇，记者向当地多位摩的司机以及小卖部老板询问是否听说过青城幻景生态养生主题度假园区，均得到否定回答。 大观镇政府党政办公室主任杨治国向记者表示，虽然公告称项目所在地位于大观镇，但他本人并未听说过青城幻景生态养生主题度假园区项目；经其询问负责项目招商引资工作的同事，也未听说过该项目。

查询工商信息发现，道之源公司注册时间为2014年3月7日，注册资本确为1亿元。 其中，王健认缴出资规模为8700万元，持股87%，为最大股东。 不过，道之源涉及多起诉讼，其中包括民间借贷纠纷。 由于未能及时还款，该公司及王健目前均已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且王健持有的道之源股权已被多家法院冻结。 比如，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公示信息显示，从2015年11月11日起，冻结王健在道之源价值4500万元的股权至2018年11月10日；眉山市东坡区

人民法院公示信息显示，自2018年1月17日起冻结王健在道之源价值8700万元的股权至2021年1月16日。

作为30亿元重大合同的发包方，道之源以及其大股东均成为“老赖” ，且股权被冻结。 这些可能影响30亿合同执行的重要信息，美丽生态均未公告，也未进行相关风险提示。

合同能否履行

道之源能否履行合同，成为美丽生态能否顺利完成30亿大单的关键。

7月26日，经多方联系，中国证券报记者终于在大观镇见到道之源法定代表人王健。 这是一栋三层楼房，屋外挂着“四川睿源旅游资源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睿源旅游”）的招牌，并没有道之源的痕迹。 从大门进去后只有一道楼梯通往楼上，楼道角落堆放着脚手架、铝材等建筑用品，显示刚装修不久。 三楼仍在装修并未开放，二楼是主要办公区。 推门进去，奢享青城四个大字首先映入眼帘。 再往里，宽阔的大厅里整齐摆放着二十四个工位，仅有数人在

此办公。

王健在其办公室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去年5月份，由于大青城片区整个旅游规划调整，导致青城幻景项目规划变更配套，包括项目选址、投资金额等都进行了改变。 “去年5月，我们以正式商务函的形式，给八达园林发去项目变更的情况。 ”

记者未能获得该商务函详细内容。 不过，王健给记者看了奢享青城项目规划图。 规划显示，新项目名为“奢享青城生态养生主题度假园区” ，用地选址与青城幻景项目一样位于都江堰市南端的大观镇，属于大青城旅游产业空间结构中的南翼康体养生旅游发展翼，以“道文化”为主题的康体养生功能区位于四区。 项目建设期为三年，总投资约30.6亿元。 其中，一期总投资约20.5亿元，总占地仍为3417亩，与青城幻景项目一致；总建筑面积发生了一些变化，

由32.68万平方米调整至23.6万平方米。

“去年12月份，我们与都江堰市政府签订了投资协议，之后就紧锣密鼓的推进项目进程。 今年3月，我们按照投资协议的约定，成立了新的项目公司睿源旅游，负责奢享青城项目的具体实施。 ”王健告诉记者，奢享青城项目目前已在都江堰市发改局备案，正在进行测绘、摸底、征地、拆迁、安置、赔付等工作，都是按照政府规定的流程稳步进行。

不过，发改局网站备案的情况与王健介绍的有所不同，项目名称、总投资金额有一定出入。 成都市政府网站披露的2018年3月都江堰市发改局投资项目备案情况统计表显示，名为“奢享青城低碳生态养生基地”的项目已于3月28日备案，项目业主为四川睿源旅游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总投资25.0585亿元。 建设内容包括项目拟占地4124亩。 其中，项目一期占地3417亩（建设用地总面积710亩，流转用地总面积2707亩），总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二期预留占地

707亩。 其中包括开放式观光区、动植物生态观光区、康养基地区、五星级酒店与商业服务区，以及购置设备等工程。

工商信息显示，睿源旅游成立于2018年3月12日，注册资本6000万元，目前只有两个自然人股东，王健不在其中且并非公司法定代表人，从股权结构上看不出与道之源存在联系。

项目规划、名称、投资金额及主体公司均发生变更，八达园林与道之源签订的青城幻景项目合同是否还有效？ 一位法律界人士指出，严格而言，睿源旅游不是道之源的子公司，不能直接承接道之源与八达园林此前的合同关系。 在项目及项目主体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八达园林稳妥的措施是与新的项目业主依据新的项目情况签订新的总承包合同，否则项目责任主体不明。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究竟该找哪家公司呢？ ”

美丽生态对此至今仍未进行公告。 根据2017年5月发布的《深交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第八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每个季度结束之日起一个月内通过临时报告形式披露上一季度的重大项目对应合同金额、工程进度等，并说明交易对手的履约能力是否存在重大变化。

项目落地存不确定性

重大合同风险是上市公司应该及时并准确披露的重要信息。

根据深交所2015年4月发布的《主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2号———交易和关联交易》相关规定，上市公司披露的与日常生产经营相关的重大合同事项至少应包含合同重大风险提示，包括合同的生效条件、履行期限、重大不确定性等；合同当事人情况介绍，包括上市公司董事会对当事人履约能力的分析等。

在美丽生态去年发布的公告中，披露了与道之源签订的合同主要内容，包括工期要求、合同价款、工程结算与验收等的具体条款。 美丽生态进行了风险提示，比如，合同的履行将占用公司较大的流动资金、合同存在最终金额与协议金额不一致的风险、工程款支付进度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等。 记者注意到，风险提示中并没有提示该项目可能存在无法落地的重大不确定性，也没有对道之源的履约能力进行详细说明。

“奢享青城项目我们知道，选址确实是位于大观镇。 ”大观镇政府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告诉记者，据其了解，该项目目前应该还属于前期规划设计阶段，后续能否真正落地仍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项目落地的前提条件是项目规划要符合都江堰市整体产业规划，如果不符合后面都无从谈起。 ”该负责人表示，“另外从程序上看，拆迁工作将由都江堰市国土资源局委托大观镇政府推进，不会是企业自己进行。 目前奢享青城项目还在准备方案，其他工作还没有开展，没有开始拆迁，可以说还未进入实质阶段。 ”

不过，王健认为自己履约能力不存在问题，且项目不存在不能落地的可能。 “关于失信被执行人的问题，我已采取还款等措施，争取尽快解决，不让其影响到项目进程。 ”王健表示，项目规划落地后才与当地政府签投资协议，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将奢享青城项目打造成四川旅游的一张名片。

同时，王健透露了当初选择八达园林作为施工总承包的原因。 “当时去八达园林考察过，发现他们在园林绿化方面确实做得不错。 ”王健表示，奢享青城项目进入招投标程序后，将优先考虑与八达园林合作。 “八达园林只有园林绿化施工资质，到时还需找有建筑工程施工资质的公司一起参与竞标。 ”

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既然当初明知八达园林只有园林绿化资质，为何还要与其签订高达30亿元的施工总承包合同？ 王健解释，当初八达园林联合一家有资质的建筑公司一起参与签订合同。 八达园林是总牵头，由其负责找一家建筑公司联合开展总承包。

“双方只是签订框架性合同，因为当时项目还未落定，只是概念性规划。 ”王健表示，随着奢享青城项目的推进，当进入招投标程序时会再次考核八达园林的具体情况，看其施工资质、资金实力等能否符合要求。 ”

对于王健透露的上述信息，美丽生态并未披露。 根据《深交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第十一条：上市公司重大项目已签订重大合同的，应当及时披露重大项目合同的各方基本情况。

就青城幻景项目的相关情况，中国证券报记者8月7日致电美丽生态，公司董秘办有关人士要求记者发送采访提纲至指定邮箱，但截至发稿未予回复。

北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徐伟斌律师表示，对于可能影响公司股价和投资者决策的信息，上市公司应及时、公平地披露，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大项目的最新进展情况属于可能影响股价的重大事项，上市公司若不如实披露，故意遗漏、隐瞒甚至是误导性陈述，涉嫌信批违规，监管部门应该予以查处。

信披违规被罚

这个高达30亿元的总承包合同，只是美丽生态众多项目其中一个，类似青城幻景项目这种号称“已签订合同”却迟迟未能动工的项目还有不少。

2017年9月26日，美丽生态全资子公司八达园林与中铁十八局集团有限公司贵安新区花溪大学城两河两园指挥部签署了《贵安新区花溪大学城两河两园建设工程施工分包合同》，合同金额约4亿元。 根据美丽生态最新公告，该项目同样尚未开工。

有的项目未签合同但签了框架协议。 2016年12月，美丽生态与中建西南分公司、四川富航资金公司、乐山文化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签订了50亿元的《战略合作协议书》，内容为乐山市老城区历史文化遗址构建项目。 截至目前，美丽生态未签署具体合作合同。

2017年9月27日，美丽生态与金沙县人民政府签署了《金沙县玉簪花海、金溪公园PPP项目框架协议书》，协议总投资额约26亿元。 该项目同样一直未开工。

查阅公告发现，签订重大项目框架协议或合同时，美丽生态通常以临时公告的形式主动披露，但项目重大变化情况如停工，却不及时披露。 比如，2016年10月21日，美丽生态公告称，八达园林中标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梅花山景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景观绿化美化环境整治工程），项目金额约3.1亿元。 在2016年报和2017年报中，美丽生态均透露该项目在确认收入。 不过，今年7月26日，公司回复深交所的年报问询函时才披露该项目已经停工。

此前因项目进展情况信息披露存在问题，美丽生态收到证监会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告知书指出，美丽生态在2015年10月10日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文件中，对阜宁县金沙湖项目和镇江市官塘新城路网绿化工程的进展情况披露存在误导性陈述，将这两个已经基本处于停工状态的项目描述为“工程进展良好，项目正常施工中。 ”

2016年9月12日，在阜宁县金沙湖项目已明确终止的情况下，美丽生态直至2016年10月26日晚才公告披露此事，信息披露存在重大遗漏。 告知书指出，按照合同总金额计算，若金沙湖项目继续履行，未来约7.22亿元待确认收入，占美丽生态2015年经审计营业收入的75.24%。 金沙湖项目终止对美丽生态经营成果会产生重要影响，属于《证券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三项所规定的重大事件，应当在合同签订后两个交易日内披露。

此外，美丽生态在当初的重大资产重组文件中，对一些框架协议的最新进展情况未未如实披露。 比如，2015年5月27日，八达园林与新源县悦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新源县世外桃源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议金额1.5亿元。 当年9月，该框架协议已终止履行，美丽生态未准确披露上述框架协议的进展情况，存在误导性陈述。

对于美丽生态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监管部门一直紧密盯防。 比如，深交所在2016年年报和2017年年报问询函中，均要求美丽生态全面梳理并列示已签订的重大合同包括框架协议的履行情况，包括项目名称、主要项目内容、总投资额、目前进展情况、是否已签订施工合同、截至报告期末的完工进度、报告期末累计确认收入及成本等。

今年7月26日，美丽生态于回复了2017年报问询函后，深交所次日再度发出问询函进行追问，要求说明目前所有在手项目中已停工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数量占比、项目金额占比、已形成存货部分占比，以及主要项目停工时间等，并对照《深交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7号———上市公司从事土木工程建筑业务》第十二条规定说明是否履行了相应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美丽生态对深交所的追问仍未回复，公司一系列项目的真实的情况仍有待披露。


